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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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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已有许多研究证实防治农业生产过程中氮磷进入水域以及氮素进入大气环境已成为现代农业面临

的最大挑战之一。为分析中国在农业源污染防控中存在问题，本文对中国和德国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和实施效果进行了综述和比较分析。研究显示，与中国相似，德国人均耕地资源比较少，以家

庭农场为单元的经营方式是德国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存在经营规模相对小而分散，受气象条件和市场

影响风险大、利润薄、需要财政补贴才能生存等问题。对于农业源污染治理，既要实现环境目标，也要顾及

农民利益、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难以简单采用关、停、并、转等行政指令和惩罚性措施，主要是建立和实

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为提高农民施肥技术水平，减少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德国最有效的做法是在长期

试验研究基础上，为农民专门设计和制作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分区、分类、量化施肥技术指标和规程，这些指

标简单、易记、易懂，对不同地区土壤和气候条件有良好适用性，易于推广和普及，对于提高农民施肥技术

水平，实现减肥增产、减肥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治农业源氮磷进入水环境，化合态氮进入大气环境方

面，德国主要做法是研究、建立和实施一系列与经济奖惩措施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对农田氮素养分投入

量、农田氮磷盈余量、施肥期、施肥方法、种植作物类型等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和技术指标。同时不断探索新

的、更有效的监管和监测方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鼓励、帮助和疏导农民广泛采用更先进、更精准和

环境友好的替代技术。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实施使得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德国农田化肥养分投入量减

少了一半，以农田面积（耕地面积与长期作物面积之和）计化肥养分量从 404 kg·hm-2
减少到目前的 192 kg·hm-2

，

仅为目前中国的 53%，同期粮食单产仍提高了 56%，从 4 779 kg·hm-2
增加到目前的 7 464 kg·hm-2

，比中国目

前粮食单产仍然高 37%。中国至今缺少为农民专门设计、适合农民认知和直接采用的量化施肥技术指标。目

前也无与国家及地方政府奖惩政策关联的限定性技术标准出台，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在重点流域，至今难

以形成有制度性保障的农业源污染管控体系。在占作物总播面 23.6%的蔬菜、水果、花卉等高收益作物农田

上，农民盲目施肥、过量施肥情形普遍，在这类农田上，氮磷养分盈余量远超过德国肥料法规所规定的环境

安全限量（50 kg N·hm-2
、10 kg P2O5·hm-2

）。比较研究还显示，实施农业源污染管控制度的核心是以创新研究

带动法律、法规、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方法的出台和广泛实施。而中国近年来公益性土壤肥料专业科研机构

的均质化、碎片化，以及科研机构在绩效考核中对 SCI 论文点数、发文量等量化指标的过分倚重，使得相关

研究薄弱，亟需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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